
法治庭审A6 2021 年 3 ? 24 ? 星期三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为哄丈母娘 三百万婚房只占 1%

离婚时男子分得不足 3?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莫振英

本报讯 因为一句“华山论

剑， 点到为止” 的酒后戏言， 被告

人小王付出了有期徒刑 4 年的代

价， 而被害人小张也因身受重伤将

在今后留下后遗症。 近日， 虹口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故意

伤害案件并当庭一审宣判。

小王和小张是一起在上海打工

的工友， 俩人没啥别的爱好， 就喜

欢收工后来一口小酒，就一碟小菜，

缓解一下工作的疲劳。 去年 7 月的

某一天， 俩人相约收工后一起去另

一位工友家聚聚， 于是 4 人买了 2

桶 5斤装的黄酒，痛快地喝开了。酒

过三巡大家都有了醉意， 酒也只剩

了半桶， 于是几人踉踉跄跄地各自

散去。走在小区里，已经酩酊大醉的

小张嚷嚷着要与小王“切磋切磋”，

并作了“点到为止”的君子之约。

一开始只是比划比划， 可没想

到在酒精的发酵下两人竟失了控，

拳脚上越来越猛， 不知不觉动了真

格。 这时， 急红了眼的小王， 寻到

一处底楼居民放置在室外的平底锅

和菜刀， 迎着小张就拉开了架势

……待小区保安闻声赶到时， 小张

已经身受多处刀伤， 倒地不醒， 另

一边小王也还未从醉酒中清醒过

来， 保安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据小张事后回忆， 醉酒后的事

情他已“断片”， 自己在重症监护

室躺了 23 天， 全身多处损伤及骨

折， 并伴有刀伤所致的开放性颅骨

骨折伴硬脑膜破裂， 构成重伤， 全

身 3处构成不同程度的伤残。

小王也为自己酒后的犯罪行为

后悔不已， 考虑到其有自首情节，

案发后认罪认罚， 法院对其作出有

期徒刑 4年的判决。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姚卫华

没有家暴， 没有出轨， 只是和

平分手， 但小丽和阿强在离婚分割

市值 330万元房产时， 阿强最终只

分得 2.8 万余元。 原来当年夫妻在

做产权登记时， 约定“按份共有”

且小丽占比 99%。 虽然阿强辩称此

举只为“安抚丈母娘”， 但近日经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本

案改判依法支持了小丽的权益。

一审：仅享1%权益严重不

符丈夫贡献度

2015 年， 小丽和阿强婚后不

久购置了一处房产作为婚房。 当时

房屋总价 170 余万元， 其中首付

100 余万元由小丽的母亲出资，剩

下 70 余万元则由小丽和阿强共同

申请公积金贷款进行支付。 办理房

屋登记时， 产权登记在了小丽和阿

强名下， 之后便是两人共同偿还贷

款。 婚后三年， 小丽和阿强的感情

渐渐出了状况， 常常因家庭琐事产

生矛盾， 直至 2018 年阿强搬离了

这套房屋， 两人自此开始分居生

活。 两年后， 小丽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判两人离婚， 并对夫妻共

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

一审法院认为小丽曾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离婚， 法院判决不予离

婚后， 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改

善， 且目前二人分居已满两年， 便

支持了小丽的离婚诉求。 对于两人

共有的这套房产， 经查实， 现市值

330 万元， 剩余贷款金额 50 余万

元。 且当年两人将产权登记为按份

共有， 小丽占 99%的份额， 阿强占

1%的份额。 一审法院认为这套房屋

的房款由 100 余万元首付款和 70

余万元贷款组成， 在小丽母亲出资

占一半多比例情况下， 阿强仅分割

房屋 1%， 与其对房屋贡献严重不

符，有失公允，遂以房屋产权登记为

基础，综合考虑小丽、阿强对房屋的

贡献，照顾女方原则等因素，判令这

套房屋归小丽所有。 在扣除目前剩

余贷款后， 小丽支付阿强房屋折价

款共计 50万元。 小丽不服，向上海

一中院提出上诉。

二审： 不应违背产权登记

时自愿达成的共同协议

二审中， 小丽认为房屋产权登

记为夫妻二人按份共有， 是他们对

共同财产的约定， 离婚分割财产应

当依约定按份处置。 这份约定是两

人真实意思表示， 是合法有效的，

按约分割不应认定为有失公允。 阿

强则认为， 当时两人按份共有是以

婚姻关系维系为前提的， 是为了安

抚小丽的父母， 并不是自己的真实

意思表示， 不动产登记簿不是夫妻

财产约定协议， 故要求维持一审判

决。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这

套房屋是小丽和阿强婚后购买的，

且作了按份共有的产权登记， 由此

可见， 二人对这套房屋的产权归属

达成了按各自比例共同共有的协

议。 上述房产登记是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 符合有关夫妻财产分别制的

规定， 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应按

照此项约定执行。 且民事主体遵循

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才属公允。 因此， 对这套房屋的分

割， 不应当违背二人产权登记时自

愿达成的共同协议， 应当以按份共

有比例依法进行分割。 最终， 上海

一中院判决小丽和阿强离婚， 房屋

归小丽所有。 在扣除目前剩余贷款

后， 改判小丽支付阿强房屋折价款

2.8万余元， 剩余贷款由小丽归还。

（以上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熠

网络故障， 检查设备竟发现有

摄像头； 调取监控， 陌生男子数次

凌晨扒门窥探。 说起上述遭遇， 刘

女士仍然心有余悸。 日前， 经普陀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普陀区人

民法院判处徐某某犯非法侵入住宅

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6个月。

网络故障

意外发现摄像头

2020 年 9 月 25 日， 刘女士在

家中发现手机无法连接 WIFI， 便

查看了电视机背后的路由器， 意外

发现旁边有一个黑色的小型物件，

凑近一看， 竟是个微小的摄像头,

刘女士感到后背发凉， 在电话确认

不是自己的男朋友和弟弟所为后，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在查看物业监控视频后， 刘女

士发现 2020 年 9 月 25 日 0 点 10

分， 一名陌生男子先是站在她家附

近的窗前窥探， 然后走到门前通过

猫眼往屋子里查看， 最后竟然进了

房间……

偷拿钥匙

多次非法闯入

经查， 该男子名叫徐某某， 30

岁出头， 已婚已育， 与刘女士并不

相识。 徐某某工作的地点离刘女士

所在的小区不远， 散步中他听朋友

介绍说小区里居住着很多上夜班的

单身年轻女性， 便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常常晚上加班后到小区 2 号楼

里， 盯着上下班的年轻女子看。

2019 年夏天， 徐某某照常来

到 2 号楼内“看风景”， 却意外发

现 8楼一房间门上插着钥匙。 本就

对女性私生活充满窥探欲， 现在又

遇到这样一个“天赐良机”， 徐某

某立即将钥匙拔了出来放进口袋。

此后， 他频频来到该小区， 观

察该房间内女子的生活作息。 在观

察到房主每天晚上都要出门上班

后， 徐某某决定开始他的第一次

“冒险”。 一天凌晨， 他从公共楼道

窗口确认房间的灯未开后， 用钥匙

打开了房门。 进入房间后， 他四处

查看， 因为怕屋主突然回家， 停留

几分钟后便匆匆离开。 就这样， 徐

某某先后多次非法闯入刘女士家。

邪念再生

偷装摄像头

2020 年 9 月 24 日， 徐某某在

自己家中整理东西时意外发现一个

闲置的摄像头， 一个邪念在脑中萌

生。 第二天凌晨， 他再次溜进刘女

士家， 将摄像头偷偷安装在了对方

电视机下方。 之后， 徐某某便躲在

8 楼电梯厅旁边， 待刘女士回家

后， 用手机 APP 连接摄像头， 一

边观看室刘女士的行为一边录制下

载。 由于该摄像头连接手机采用的

是热点的形式， 受到距离的制约，

徐某某只能扒在房门上完成这一系

列操作。

非法侵入

获刑6个月

2020 年 10 月 31 日凌晨， 再

次来到刘女士家门口窥探的徐某某

被公安机关抓获。 到案后， 徐某某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我被色

念驱使， 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拍摄一

些刺激的画面， 或者不雅视频， 供

自己欣赏。”

检察官认为， 犯罪嫌疑人徐某

某为满足偷窥欲望， 使用他人遗落

的钥匙开门入室窥探， 并在该户客

厅电视机下方安装摄像头偷拍室内

情况， 其行为已触犯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应当以非法侵入住

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今年 2 月

24 日， 普陀检察院以非法侵入住

宅罪对徐某某提起公诉。 3 月 10

日， 普陀法院判处徐某某犯非法侵

入住宅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6 个

月。

检察官提醒： 广大市民应提高

法律意识， 未经住宅主人同意， 非

法进入他人住宅， 或者经住宅主人

要求其退出仍拒不退出， 妨害他人

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全的都是非法侵

入住宅的表现 。 同时提高安全意

识 ， 注意钥匙 、 房卡等物品的保

管。

为争议演出担任钢琴伴奏涉嫌侮辱先烈？

沈灏状告唐爽名誉侵权获支持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周立波与唐爽的恩怨最终通过

诉讼得以平息， 而这场风波还殃及

了两人曾经共同的朋友沈灏。 记者

昨天从裁判文书网上获悉， 唐爽因

在微博上称周立波、 沈灏侮辱革命

先烈， 而被沈灏告上法庭。

海外演出， 引发名誉

侵权之争

沈灏表示， 2019 年 7 月 5 日

晚上， 唐爽通过微博发布一段视

频。 内容为“周立波、 沈灏在海外

公开侮辱中国开国领袖、 革命先烈

的事实， 还扬言说没人管得了他

们”。 该视频发布后， 被网友大肆

转发评论。 沈灏表示， 唐爽在相关

博文中对他极尽侮辱， 使得其在生

活及工作中被人鄙视等严重损害后

果。 据此， 沈灏认为， 唐爽通过其

注册的自媒体平台肆意捏造事实，

对他实施污蔑、 诽谤； 公然唆使、

鼓动不明真相的网友散布他“公开

侮辱中国开国领袖、 革命先烈”、

“卖国” 等虚假言论， 以及故意披

露自己与未婚妻的个人信息； 恶意

将无辜的两人拖入唐爽与他人间的

网络纷争之中， 置于大庭广众之

下。 唐爽的行为已侵犯了沈灏的名

誉权和隐私权， 不仅直接影响了他

作为音乐教师为人师表的职业形象

及他就职的音乐培训机构的招生工

作， 而且还导致他无法专注于自己

钟爱的音乐教学， 使沈灏的身心遭

受巨大的打击和伤害。

唐爽： 钢琴伴奏配合

争议演出

而唐爽认为视频后的评论都是

涉及周立波的， 其中几乎没有提到

沈灏的。 他表示从发布微博开始到

开庭为止， 没有继续侵权， 侵权没

有连续和继续， 不存在有停止侵权

的说法。 且他说的话是事实， 没有

侮辱沈灏， 没有降低沈灏人格， 沈

灏侮辱革命先烈和开国领袖的行为

是存在的， 基于此， 唐爽对其评价

是正确的， 不存在对其有侵权的事

实存在。

在唐爽看来， 自己的言论有事

实根据， 就在于周立波和沈灏在卡

耐基剧场做了争议性演出， 在周立

波恶搞红歌的同时， 沈灏钢琴的伴

奏和配乐以加重突出的配乐配合了

周立波争议性的演出。 唐爽认为沈

灏作为周立波的钢琴师， 以钢琴配

合侮辱性演出， 引发网友的批评，

他自身负有重大责任。 名誉权和隐

私权的保护必须有边界， 不能把一

切不利于自身的言论都视为侵权。

唐爽表示自己没有贬损沈灏人格的

主观故意。 本案的三则微博， 明显

针对的是周立波夫妇， 跟沈灏没有

太大关系。 甚至于， 网络上出现沈

灏夫妇的言论后， 唐爽还为沈灏夫

妇做解释。

法院：伴奏行为为中性

行为，名誉侵权成立

法院审理后认为， 周立波在卡

耐基剧场演出， 其在演唱歌曲时，

通过停顿、 加重等方式突出歌词中

“靠” 这个字， 使观众产生一定负

面联想， 有超出一名表演者艺术创

作的合理范围的情况， 行为存在失

当。 但法院也注意到， 周立波作为

一名滑稽演员， 其表演具有一定随

机性。 沈灏作为本场演出的钢琴伴

奏师，既没有参与唱歌，也没有其他

更多肢体语言， 视频中也仅反映沈

灏有弹钢琴行为， 无法直接证明沈

灏存在“侮辱开国领袖、革命先烈”

及“卖国”的事实，现有证据也无法

证明沈灏和周立波对于演唱歌曲采

用具体什么方式存在预先商谋的事

实。 另外， 钢琴伴奏行为系一种中

性行为， 从中也很难解读出侮辱开

国领袖、 革命先烈卖国的行为。

唐爽作为一名博士、 教授， 按其

认知程度，应当完全清楚“卖国”“侮辱

开国领袖”等字句的含义及隐含分量，

即便如此， 唐爽仍在其微博上直接使

用明显具有贬低人格、 毁损名誉的言

辞， 唐爽的行为不但超出了客观事实

的基本范围，亦超出了开展监督、批评

的合理范围，致沈灏社会评价降低，故

构成侮辱。不但如此，唐爽还未经沈灏

同意， 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沈灏未婚

妻的姓名等个人身份信息， 唐爽擅自

泄露沈灏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 也已

超出社会的容忍度， 构成侵权。

据此， 法院认定， 唐爽的上述行

为主观上存在过错， 所涉视频和博文

在互联网空间广泛传播， 客观上导致

了社会公众对沈灏社会评价降低， 构

成对沈灏的名誉侵权。 最终法院判

决， 唐爽立即停止侵害沈灏名誉权、

隐私权的行为； 删除相关视频和博

文， 以书面形式向沈灏赔礼道歉， 并

赔偿沈灏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共计 15000元。

从“点到为止”升级为“全武行”

一场酒后“切磋”招来“重伤”苦果

偷拿钥匙 私装摄像头
男子数次潜入未婚女子住宅获刑


